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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921              股票简称：海信科龙          公告编号：2018-016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以专人

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的通

知。 

2、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1）会议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以书面议案方式召开。 

（2）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 9人。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汤业国 

4、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与本公告

同日于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鉴于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公司董事会须进行换届。本公司向第九届董事会所有董事在任职期间为本公司所做的

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并参照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新一届董事

会拟提名的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审核结果和建议，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具体情况如下： 

（一）提名汤业国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 

若当选，在汤业国先生就任本公司董事期间，将不从本公司领取董事薪酬，但将就

其担任本公司董事长领取基本年薪每年税前人民币1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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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名刘洪新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 

若当选，在刘洪新先生就任本公司董事期间，将不从本公司领取董事薪酬。 

（三）提名林  澜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 

若当选，在林  澜先生就任本公司董事期间，将不从本公司领取董事薪酬。 

（四）提名代慧忠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 

若当选，在代慧忠先生就任本公司董事期间，将不从本公司领取董事薪酬。 

（五）提名贾少谦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 

若当选，在贾少谦先生就任本公司董事期间，将不从本公司领取董事薪酬，但将就

其担任本公司总裁领取基本年薪每年税前人民币140万元。 

（六）提名王云利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 

若当选，在王云利先生就任本公司董事期间，将不从本公司领取董事薪酬，但将就

其担任本公司副总裁领取基本年薪每年税前人民币140万元。 

（七）提名马金泉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若当选，在马金泉先生就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期间，每年将从本公司领取税前

人民币14万元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 

（八）提名钟耕深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若当选，在钟耕深先生就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期间，每年将从本公司领取税前

人民币14万元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 

（九）提名刘晓峰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若当选，在刘晓峰先生就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期间，每年将从本公司领取税前

人民币24万元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 

上述董事候选人若当选，任期至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将提交本公司2017年股东周年大会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逐项表决。其中独立非

执行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第九届董事会所有董事在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将继续履行董事职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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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

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25日 

 

附件：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及提名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作为海信科龙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我们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对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一、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至 2018

年 6 月届满，公司董事会须进行换届选举。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新一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共九名，其中汤业国先生、刘洪新先生、林澜先生、代慧忠先生、贾少谦先生、

王云利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马金泉先生、钟耕深先生、刘晓峰先

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我们认为第九届董事会提名的执行董事候选人具备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

司董事任职资格，具备履行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提名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董事会提名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符合《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条件，

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具有独立性和履行独立非执行董事职责

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提名程序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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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董事会对上述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对上述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三、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建议的新一届董事薪酬，综合考虑了公司经营规

模以及参照上市公司薪酬水平，薪酬标准合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对第十届

董事会董事薪酬的建议，同意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独立非执行董事：马金泉  徐向艺  刘晓峰 

                                               2018年5月25日 

 




